
特约观察

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余应敏  张玉玲

以“两税合一”为标志的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

新税法），将于2008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税法进一步强化

了所得税对企业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增强了税收的经济调

节与引导功能，必将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促进循环经济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

一、发展循环型经济离不开税收激励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指出：

“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从而确立了循环经济在我国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

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经济增长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

高速增长，且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毋庸讳言，我

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相当粗放，远未实现循环可持续发展，

突出表现在：资源消耗高，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趋明显。据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协会调查，我国单位产值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3倍，主

要用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 40% ，工业产品能

源、原材料消耗占企业生产成本的 75 % 左右，不少行业成本

高、效益差。尤其是近年来，生态失衡日益加剧，环境污染

得不到有效控制，环境承受能力日趋脆弱。据统计，我国年

排放 SO 2 达 2 000万吨，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0% ，流经

城市的 70% 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固体废弃物堆存量已达

70多亿吨，每年可综合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和可回收利用的

再生资源价值达500多亿元。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

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

境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已迫在眉睫。

但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企业自主开展技术创新、探索

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资金，研发

难度大、相关经验不足且可资借鉴的范例极少，企业能否成

功并获得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和局部不

经济性，采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并不能直

接内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为此，许多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专门针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如，税收优惠、投资倾

斜、循环经济专项资金、财政贴息、政府绿色采购、合约定价

等。实践证明，在各国众多的政府扶持政策中，税收优惠激励

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税收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杠杆，

集经济和法律功效于一身，具有其他调控手段难以替代的特

殊作用。它既能很好地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更可有效地引

导企业的经济行为 ；其独有的调控作用可有效克服市场的自

发性、滞后性和盲目性，是市场机制的必要补充。

二、新税法彰显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理念

新税法对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理念主要体现在税收优

惠政策上。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以企业的身份为

认定标准、且以地区优惠为主，易扭曲企业的经营行为，加

剧地区差异。改变现行的税收优惠体系，实行有利于国民经

济结构优化调整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税收优惠制度安排，是

新税法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内、外资企业所得

税十几年来的“双轨制”模式，新税法强化了企业所得税调节

经济的功能，进一步规范了税前扣除办法与标准，构建了“产

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的税收优惠体系，加大了

对环境保护、新技术研发等领域的扶持和鼓励力度，体现了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思想，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能源消耗由高污染、高消耗向低消耗、循环型转变，生产技

术由粗放、滞后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生态环境由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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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破坏向低污染、友好型转变”等，必将发挥重大的激励作

用。这突出表现在：（1）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

减征企业所得税；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

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这

一政策增强了企业尤其是环保企业从事环境保护相关产品

与技术开发的积极性，从而将直接有利于环保产业的发展，

促进循环经济主体的发展。（2）对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发生的研发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

企业固定资产因技术进步等确需加速折旧的，可缩短折旧

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减计收入等。这些规定体现了鼓励企业开发新产

品、新技术，综合利用资源或能源，倡导自主创新的立法宗

旨。（3）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 20%的优惠税率、

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 15 % 的优惠税率，

体现了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导向。另外，新

税法保留了对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优惠，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地区的

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

三、深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税制改革

总体而言，我国原有的税制安排对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是有一定成效的，尤其是有关资源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

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进步与成果转让等税收优惠政策，在

鼓励资源综合利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

确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据统计我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行

业已有各类企业5 000多家、循环网点 16万个、循环加工厂

3 000 余座、从业人员 140 余万人，已建立近500 个各类废

旧物资交易市场，六大类废旧物资年循环量已突破 5 000万

吨、总值达 450 亿元，初步形成了以废旧物资交易、超储积

压物资调剂、旧货拍卖、典当为主体的再生资源市场体系和

一 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为建设现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的循环经济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与国外相对完善的

生态税收和循环经济税制相比，我国原有的税收政策在调

节经济发展、引导循环经济发展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

距。此次颁布的新税法加大了扶持和鼓励发展循环经济、保

护环境的力度，改进了税收优惠措施，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规范、统一而透明的税收法律规范。但国家的税收体系

是一个统一 整体，不同的税收种类之间存有一 定的联动和

相互影响关系。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税收体系的系统

扶持与引导。笔者认为，应以新税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进

一步完善我国税制、强化税收杠杆作用，发展循环经济、保

护环境，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建议如下：（1）改进

增值税的配套优惠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税基式减免方

法，推行环保与节能等设备购置上的消费型增值税；将资

源综合利用企业从外部购入（甚或无偿回收）的废渣等原材

料、循环利用的内部废弃物等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中，在核

实购入量、使用量等数据的基础上准予抵扣；通过提高进

项税抵扣的办法，合理拉开利用再生资源和资源综合利用与

原生资源之间的税负差距，实现税收对循环经济的政策倾

斜。（2）增进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在更大范围内将非循环经

济范畴的重要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征税额，以

此拉开与循环经济产品的税负差距。对使用无法回收利用

的原材料、资源消耗量大、严重污染环境的消费品和消费行

为，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并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对使用新

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能耗交通工具实行低税或免税；对于

资源消耗量小、能循环利用资源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免征或减征消费税，从而限制非

循环经济产品的生产和消费。（3）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调整其计税依据。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加以

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土地、海洋、森林、滩涂、草原、淡水和

地热等自然资源列入征收范围；由现行的以销售数量和自

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

单位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

重税，以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将现行的土地使用税、耕

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

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等税费并入资源税 ；制定必要的鼓励

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资

源的利用率，使资源税真正为发展循环经济服务。（4）根据

国家能源政策导向，通过降低乃至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

退税率来控制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保护国内资源 ；同时对一

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甚或限制、禁

止其进口，对进口的国内紧缺资源和节能、环保类设备，给

予减税或免税，以有效保护可能枯竭的国内资源，改善我国

的进出口产品结构。（5）对从事节能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

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

营业税。（6）积极探索环境保护税（如，水污染税、大气污染

税、固体废物税、噪音税、土地污染税、林草植被生态税等）

的开征试点，并将取得的收益专项用于环境保护和循环经

济发展。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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